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 、原因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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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原因作了社会学意义的探索和研究 。认

为家族主义与以家庭为最小生产单位的农业劳作方式 ,家庭人口再生产对男婴的需

求与国家人口再生产对出生人数的限定 ,以及妇女经济地位的相对低下等 ,是造成出

生性别比升值的基本社会动因 。指出 ,在影响人口再生产的三只手———国家 、家庭和

市场中 ,惟有借助于国家强有力的调控手段 ,才能使失衡的出生性别比在短期内渐次

回落 。

作者:张翼 ,男 , 1965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九五级社会学专业博士生 。

1996年第 5期《东方》杂志上 ,发表了我的《将日益困扰中国的六大人口问题》一文 ,在这

篇文章中 ,我把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近年的刚性攀升作为一项特别重要的内容作了简单的剖

析。因为它已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漠视的小问题了 。实际上 ,如以 105±2这个国际常态数字为

标准 ,我国自 80年代以来 ,出生性别比就已失衡 。1981年其为 108.48;1987年 1%人口抽样

调查得到的 1986年和 1987年上半年的出生性别比为 110.51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得到的

1989年和 1990年上半年的出生性别比为 112.14;① 1993年全国 0—4岁幼儿平均的性别比

为 113.28;1994年这一数字又跃升到 116.30 。这就意味着在 1994年 ,我国每 100 个女婴相

应地出生了 116个男婴。再加上随之出现的非常特殊的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的影响 , ② 中国

人口 ,尤其是未来成年人口性别比结构失衡的态势就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一般地 ,影响出生性别比变化的因素主要有:生物学因素 、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学因素 。影

响出生性别比的生物学和人口学因素 ,在不存在外来力量干扰的情况下 ,不会轻易使其偏离常

态。只有社会学因素 ,才是比较活跃的干预动因 。因为人口再生产本身就是社会再生产的一

部分 。本文力图从社会学一脉 ,描述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 ,分析其升高的原因 ,提出消

减其偏离常态的对策 。

一 、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及其后果

通过 1978年世界各大洲的人口性别比状况可以看出 ,亚洲为 105.5 ,大洋洲为 101.7 ,非

洲为 99 ,北美洲为 96.4 ,欧洲为 91.8 , ③ 无一雷同 。尽管在正常情况下 ,由人类的生物学因素

和人口学因素所决定的出生性比总是恒定在 105±2左右 ,但由于深受社会生活条件影响的人

口分年龄段死亡率不同 ,其性别比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因此 ,不能以欧美人口出生性别比的

常态来衡量中国的常态。在亚洲人口性别比是 105的情况下 ,其人口出生性别比就一定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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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05。因为男性的自然死亡率总是大于女性 。笔者通过对我国 1940—1994年人口出生性

别比的比较(见表 1),认为把我国的常态值定在 107上是比较合适的 ,把 107 +2的 109作为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高出常态的严重警戒线 。

　表 1　 1940—1994 年度出生婴儿性别比

年　份 性别比 年　份 性别比 年　份 性别比

1940 112.9 1950 108.5 1960 110.3

1941 109.9 1951 112.0 1061 108.6

1942 109.6 1952 108.9 1962 106.3

1943 109.4 1953 105.6 1963 105.2

1944 114.1 1954 111.0 1964 105.1

1945 113.8 1955 108.5 1965 107.6

1946 106.9 1956 110.1 1966 107.4

1947 107.3 1957 111.5 1967 107.5

1948 108.3 1958 108.8 1968 108.6

1949 109.4 1959 107.1 1969 107.1

1940—1949 109.7 1950—1959 109.2 1960—1969 107.1

1970 108.7 1980 107.38 1990 111.70

1971 107.3 1981 107.13 1991 112.31

1972 108.0 1982 107.17 1992 113.90

1973 107.2 1983 107.89 1993 113.28

1974 106.0 1984 108.46 1994 116.30

1975 107.0 1985 111.42

1976 111.3 1986 112.30

1977 106.4 1987 110.96

1978 107.2 1988 108.1

1979 107.0 1989 111.3

1970—1979 107.8 1980—1989 109.21 1990—1997 113.50

　　资料来源:①1940—1979:魏志纯:《四十二年(1940—1981)来出生婴儿性别比初析》 ,《人口动态》1986年第 5期。

②1980—1987年:1991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第 536页。

③1988:《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卷》(三)生育节育 ,第 12页。

④1989:《中国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⑤1990:涂平:《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问题探讨》 ,《人口研究》1993年第 1期。

⑥1991—1994:分别摘自 1992 、1993 、1994 、1995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取 0—4岁儿童出生性别比的均值 ,

而不取 0岁儿童性别比值 ,以防女婴漏报带来的数据误差。

以这种思路考察各年的出生性别比 ,就会发现 ,自 1985年失衡以来 ,除 1988年外 ,其它年

份都超过了常态 ,并呈逐年上升之势 ,带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 ,总量失衡 。这种状况在 1989年以前表现得并不明显 。虽偏离了常态 ,但总有某些

年度的回落 。可一交上 90年代 ,就直线上升。1990年至 1994年的出生性比分别为 111.70 、

112.31 、113.90 、113.28 、116.30 ,这就强有力地拉高了男女婴两性间的比值 ,这意味着 ,最近六

七年来 , ①男孩的绝对值偏大 ,女孩的绝对值偏小;②男婴的年度相对出生值越来越大 ,女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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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相对出生值越来越小 。如以 1994 年新增实际出生人口 2159 万计 , 以出生性别比为

116.30算下来 ,男婴为 1160万 ,女婴为 998万 ,其差为 162万 。这就是说 ,在 1160万 1994年

出生的男性中 ,将有 162万人找不到同样年龄的女人结婚(假如统计属实的话)。

第二 ,结构性失衡。 ①从年龄构成上来说 ,越是小年龄组的性别比 ,其失衡的程度越严重 。

1991年 ,全国 10—14岁 、5—9岁 、0—4 岁性别比的平均值分别为 106.56 、108.38 、112.31 ;到

1992年 ,其变为 106.62 、107.81 和 113.90 ;到 1994年 ,其又变为 107.06 、110.08和 116.30 。

呈愈演愈烈之态势(见表 6)。这种状况 ,虽经近两年的努力 ,有所抑制 ,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

得以缓解 。5—9岁儿童性别比的失衡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它说明 1985 年以后 ,婴儿出

生性别比的失衡并不完全由漏报户口造成;②从地区结构来说 ,东南沿海地带的出生性别比普

遍高于西北内陆省份 。如表 2表示 ,1989年出生性别比高于 107的省份达 23个 ,占全国总人

口的 90 %。除北京与上海外 ,在 107的以下的省区 ,全部位于我国的西部。恰恰是地广人稀

的地区出生性别比比较低 。在人口稠密地区 ,在四川 、河南 、山东 、河北 、广东 、浙江等人口大

省 ,出生性别比都是出奇的高 。以四川为例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年的出生性别比分

别为 112.52 、114.52 、107.14 、118.06 、108.66。虽然有 1991年和 1993年较低的数据(这些数

字肯定不准确 ,因为人口出生的生物学和人口学因素 ,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年度变化),但总体上

还是超过了 107 ,也超过了 109的严重警戒线。浙江的某些地区 ,更是特殊 ,1990年第四次全

国人口普查时 ,温州市 、金华市和台州地区 1989 年出生性别比竟分别达 143.46 、120.82 、

128.12。其中 ,温州市的永嘉县 ,时年创下了全国的历史记录———166.27 ,这真让人不敢相信 。

时过多年之后 ,经各方面努力 ,该省 1996年 1—6 月的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 ,但仍为 113 。在

其9个出生人数超过 3000的县中 ,出生性别比都高于 120;① ③从民族构成上来说 ,在 1989

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出生性别比中 ,只有壮族 、满族 、侗族 、哈尼族超过了 109的警

戒线。其他均在 109以下。② 整个少数民族的出生性别比为 107.15 ,远低于汉族的 111.71 。

少数民族的低比率 ,反映在地区结构上 ,也就是西部地区的低比率。

　表 2　 按出生性别比分省份的人口布局(1989—1990 上半年)

性别比 地区数 占全国人口(%) 省区名称

115 以上 5 23.01 浙江 、山东 、河南 、广西 、海南

111—115 5 29.29 河北 、江苏 、广东 、四川 、陕西

117—119 13 37.49
山西 、内蒙古 、吉林 、黑龙江 、湖北 、天津 、辽宁 、安

徽 、福建 、江西 、湖南 、甘肃 、宁夏

103—107 6 7.34 西藏 、新疆 、青海 、云南 、上海 、北京

103 以下 1 2.87 贵州

　　资料来源:乔晓春:《对中国人口普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分析与思考》 ,《人口经济》1992年第 2期。

第三 ,持续性失衡。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曾出现过出生性比大于 107的情况。但那只是

一两年的短暂失衡。在男子可以在比自己小 3 —4岁的女性年龄组中寻找配偶的情况下 ,并不

构成社会危害。我国 1954 、1957 、1976年的出生性别比分别为 111 、111.5 、111.3 ,但由于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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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低比值的缓冲 ,它们都没有冲击过婚姻市场 。但在 1985年之后 , 除 1988 年曾出现过

108.1的较低值外 ,其它全都在 110之上。直到 1994年不但没有回落 ,反而有更上升的强势 。

这就造成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失衡状况。应该说 ,持续性失衡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拥

有 2000万左右年出生人口的大国所形成的性比失调 ,很难找到缓冲带。在 2005年以后 ,这些

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未来婚龄人口 ,将一年一年迭加出大量的光棍汉 ,给未来的婚姻市场增

加巨大的压力 ,将结构性失衡一浪一浪地向高推进 。仅 1990年 ,全国 30—40岁的大龄未婚人

口就达 786万人 ,而男性占了 94.32%,为 740.72 万人 ,大于时年海南省的人口总数(655万

人)。大约每百名 30—44岁的男性中 ,就有 6名未婚者 ,而相应的女性仅为 0.4 %。① 不知某

些出生性别比未失调论者会对此作怎样解释 ?

第四 ,出生性别比主要由高孩次拉动上升 。历史地考察 1980—1993年全国分孩次的出生

性别比表可以看出:①第一胎出生性别比均属正常 。虽然有 1984年的 102.1 和 1994年的

110.78的极低和极高值 ,但各年度平均值不超过 105 ±2 的常态范围 ,与世界各国一致;②

1980 —1983年之前 ,第二胎出生性别比也表现出了常态 ,有随胎次上升而下降的趋势 。但第

三胎出现了反常 ,不但不下降反倒上升 。很明显这是受到性别偏好的影响的缘故;③1984年

之后 ,由于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趋紧 ,人们迫切需要在低孩次满足生男婴的愿望。于是 ,出生

性别比在第二胎也超出常态 ,呈随孩次刚性攀升的强势。很明显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居高不

下 ,主要由高孩次的高比值拉动 ,恰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胎次出生性别比趋势相反 。

　表 3　 1980—1993 年全国分孩次的出生性别比

年度

孩 次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9 1991 1992 1993

一孩 107.3 104.9 106.5 107.5 102.1 106.1 105.2 106.7 105.20 110.78 106.69 105.60

二孩 103.4 107.0 105.0 107.2 113.6 116.1 116.8 112.6 121.02 122.57 125.70 130.22

三孩以上 110.8 110.6 110.7 108.7 116.8 117.4 123.8 119.7 124.29 124.35 126.67 126.13

　　资料来源:1980—1987:李伯华《中国出生性别比的近期趋势》 , 《人口研究》 1994 年第 4 期。1989—1993 ,

经本文参考文献 4 的附表 1—5 , 2—1 整理而成。

我们知道 ,人的性别是不可逆转的(个别人除外)。由国家的出生人口所形成的出生性别

比 ,在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的前提下 ,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再加上我国女婴死亡率较男婴为高

的影响 ,如前所述的失衡状况迟早要冲击未来人们的社会生活。由此所引发的后果至少有:①

家庭结构失衡。在未来和现在的城镇核心家庭里 ,多数家庭人口构成是一对夫妇加一个男孩 ,

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毕竟很少;②某些东南沿海一带的市县如温州等 ,在一定的时空区间

中 ,将出现小学与中学学生的性别比失调 ,在绝大多数班级 ,将不再有男女生相当的状况;③由

婚姻市场的压力所导致的买卖婚姻会加剧;④男性单身家庭会增多;⑤性犯罪的比例可能会上

升;⑥离婚率将高居不下;⑦某些具有性别特色的职业如幼儿园阿姨和护士等 ,也会受到冲击;

⑧男同性恋者会不会增多 ?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总之 ,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已经并还在形成着许多社会问题的胚芽 。它给社会学 、人口学和

生态学带来了极具挑战性的难题。这个关系到现今和未来国人生活的问题 ,必须引起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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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管理者决策者更多的关注。

二 、人口出生性别比上升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婴儿出生性别比及幼儿不同年龄段性别比的上升呢 ?法国古典社

会学大师杜尔凯姆认为:一种社会事实只能用另外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任何还原到个人层

次或心理世界的解释都不能为外在的环境所证明。如果把“出生性别比上升”或“男婴的出生

率大于女婴”看作一个社会事实的话 ,那么 ,引发它的只能是由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所决定的

另外一种社会事实。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制度的变化 、农村社会结构的重组和转型 、家族主

义的兴盛 、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人口数量的严格控制等 ,无疑影响了人口出生性别比的上

升。具体来说 ,就是:

第一 ,改革以来家庭关系网络的明晰化 ,使人们对男婴的偏爱需求重新“合理”起来。

虽然在解放后 ,国家在立法上一直强调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 ,曾经一度树立了“妇女也是

半边天”的思想 ,使妇女从夫权制下极大地解放了出来 。但由于农村落后的 ,以人力和畜力为

主要生产力构成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所以 ,在与之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 ———生育

文化里 ,人们依然具有很强的择男性别偏好取向 。在此前提下 ,生产责任承包制的推行 ,以家

庭为最小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复位 ,使家庭网络重新转变为农村村落社会的潜结构 。这在

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生男可以延续家庭的血脉 、可以发展家庭的根系 、可以在老人告别现世的

时候延续他们生命的生育价值观念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 ,姻亲也是扩大社会网络以丰富社会

关系资源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 ,但在受到限制的生育选择中 ,人们还是得以血亲的“利益最

大化”为最终选择取向。这是传统早已规制好了的 。现在要改变这种既定的文化制度安排 ,就

得首先付出很大的成本。何况 ,以延续宗亲血脉为主线的生育观的终极关怀 ,在政治 、经济和

文化上 ,还有着存在的合理根据。可以说 ,多生男儿在政治上能够壮大家庭的势力;在经济上 ,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子兄弟式家庭经济 ,可以极大地节约它在营运中的交易成本和组织成

本 ,增强市场竞争实力;在文化上 ,可以给家庭一个交代———宗亲的血脉在我们这一代得到了

延续 。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 ,中国人生小孩 ,不仅仅是小夫妻俩在给自己找“养儿防老”的归宿 ,

而且 ,更重要的 ,还是在为家庭和家族安排香火的传人 。

在城市里 ,虽然现代化生产方式及小家庭居住习惯 ,已彻底改变了原有大家庭几世同堂生

活的传统 ,但大家得注意:一方面 ,社会物质文化的变迁 ,往往与精神文化不同步 。美国社会学

家奥格本把精神文化落后于物质文化发展的这种情况称之为“文化滞后” 。所以 ,我们没有理

由认为 ,城市人已在社会层面上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育观。实际上相当多的人表面上说“生男

生女都行” ,只是因为城市里“每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的严格控制 ,他们才无可奈何

地接受了这一现实的选择(这里也不能排除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更何况 ,在另外一方面 ,当

今城市的开放性 ,还使很多乡村和镇子里的文化精英 ,通过上大学分配进城市的单位工作 ,这

些人在某种程度上 ,也会把农村的传统生育观带入城市 ,成为一个个镶嵌进高楼大厦的村落文

化孤岛。

第二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经济主体对人口的需求 ,与国家人口再生产政策存在着矛

盾和冲突 。

如果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动态地考察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变化 ,就会看出 ,以家庭

59



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和手工业经营方式 ,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基本呈正相关关系 ,也就是

说 ,中国人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 ,是有着极其深远的社会经济根源的。因为 ,在生产力比较落

后的情况下 ,为适应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需要 ,只有以家庭人口再生产中的择男取向为目标 ,

以男性为主要劳动力进行经济再生产的社会活动才能有所保障 。所以 ,“多子多福”不仅蕴含

了伦理学上的价值 ,还体现着壮大家庭势力以维持家庭经济的优势。由此可见 ,中国出生性别

比和人口性别比在解放前的居高不下(大多高于 109),决不仅仅由重男轻女的“文化”所致。

看看表 1就可以知道 ,本世纪 40年代和 50年代以前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一直都比较

高。在 1956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 ,农村以家庭为最小生产单位进行土地耕作的小农经济第

一次被打破 ,代之以合作社或后来生产队 、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家庭势力被生产队基

层“替换了” 。再加上当初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国家政策对妇女权益的保护 ,以及生育过程

的非限制性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就开始向常态———105 ±2(低于 109)的方向上靠近 。经过

60年代和 70年代以队为基础集体经济的发展 ,出生性别比逐渐降落到 107左右 。80年代初 ,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确立了农业生产责任制 ,重新以家庭为最小生产单位安排农业生

产和经营 ,但由于那时家族势力尚未形成气候 ,这一时期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也就显得比较低 。

80年代中期以后 ,农村中的家族势力不仅抬头还逐渐形成为一个处于家庭和农村基层组织之

间的非正规组织 ,开始在婚丧嫁娶 、祭祀庆典 、生产劳作和邻里纠纷中承担重要的干预功能 。

这种重新复位的家庭势力的活动 ,就把传统文化中生育选择的重男轻女倾向 ,强烈灌注到以从

夫居为主的家庭人口再生产模式中 ,使多子多福和生子立后的观念迅猛膨胀。

如果说改革之前 ,家庭还只是一个生育单位和消费单位的话 ,那么 ,改革后它就又增加了

一项新的功能———组织和安排经济生产的功能。生儿分枝 ,不仅扩大了家庭的网络 ,以人力资

本的方式积累了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使生育男性与家庭的经济利益 、社会利益直接相

关。人口多 ,男劳力多———人财两旺 ,这是家庭兴旺发达的标志 ,也是人多势众之村落社会地

位的象征 。因此 ,自 1985年之后 ,农村的家庭经济对小家业的支撑 ,镇子里以家庭为核心组建

的个体企业 ,城市里以血缘为纽带筹建的一个个家族化公司等 ,更使人们在经济上体会到了传

统生育观择男取向的当前价值 。

而正是在这个时候 ,国家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开始适度从紧 ,在城市倡导一对夫妇只生一个

孩子 ,在农村分时间段限制婴儿的出生数量。造成微观上家庭人口再生产的有计划性与国家

人口生产的有计划性之间的矛盾。为了保证在数量上符合政府的要求 ,家庭只好改传统多生

以求男生育模式为优先生男的胎儿选择生育模式(这只是个转变 ,很多地方仍属传统)。在这

一点上 ,镇子里的人们比农村的“计划得更周密” ,所以镇子里的人口出生性别比要比农村的高

一些。从表 4可以看出宗亲和姻亲关系对私营企业的重要性。通过对宗亲和姻亲两栏的对

比 ,明显可看出 ,宗亲关系大于姻亲关系 。

第三 ,对人口数量的有力控制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动因 。

有人在比较研究中 、韩和中国台湾省近几年共同存在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攀升现象时指出:

在重男轻女文化笼罩的地区 ,是总和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升高。这种说法

把对社会现象的表象描述和导致其生发的本质内因混为一谈 。实际上 ,造成总和生育率迅速

下降的原因很多 ,诸如①全国范围的大饥荒;②人为控制出生率以限制儿童出生的数量;③儿

童扶养成本的增加对家庭儿童需求的市场限制;④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⑤性解放运动的

冲击……等。但这些因素 ,大都对人口出生性别比不产生什么影响。1960 年前后的三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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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尽管非常低(这从中国人口金字塔图上可以直观地看出来),但统计出

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却并不高 。1959年是 107.1 ,比 1958 年的 108.8低 ,1960 年是 110.3 ,比

1957年的 115.5低 。1961年为 108.6 ,比整个 50年代的均值 109.2 还低(参见表 1)。因此 ,

以总和生育率的迅速降低来解释出生性别比的升高 ,是缺少说服力的 。

　表 4　 私有企业中管理人员与业主的关系

宗　亲 姻　亲 亲友介绍 社会招聘

总体 57.5 41.3 38.5 55.5

25 岁以下 73.9 43.5 30.4 65.2

26—35 岁 56.4 39.1 39.4 57.1

36—45 岁 54.7 42.6 39.0 58.3

46—55 岁 64.2 42.2 39.5 52.1

56 岁以上 54.1 37.7 34.0 47.8

　　资料来源:李培林:《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1 版 ,第 257 页。

1996年 ,在拙作《将日益困扰中国的六大人口问题》里 , ① 我认为中国当前出生性别比的

升高是由现今的某些计划生育政策所致 。虽然此种观点还没有被广泛的认同 ,却也没有人能

从逻辑推理(演绎)和现实事例(归纳)上强有力地说服我放弃它 。我认为:①中国人以家为中

心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重男轻女型生育文化 ,只是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分条

件 ,没有此一前提 ,绝不可能产生彼一后果。有了此一前提 ,却并不一定产生彼一后果 。虽然

这一文化现象盛行在整个封建社会 ,但历史上并未产生过严重的性别失调问题;②政府强制计

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数量的限制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没有这一因素的作用 ,人们本可以通

过多生来达到生男的目的 。以“概率求质量”是中国人传统的求男生育模式 。在此模式下 ,虽

有少量的女婴被溺杀 ,但人口性别比却基本维持在常态 。可仅仅是这一因素的影响而无其它

原因的作用 ,人们就没有出生二胎或多胎婴儿进行性别选择的机会 ,出生性别比也就不会失

衡;③妇女社会地位较男子的低下 ,更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如果妇女地位如男子一样 ,就

不会产生“重男轻女”的习俗 ,也就不会有妇女为了家庭利益而一次次进行胎儿的性别检查 ,更

不会一次次忍受巨大的痛苦作人工流产手术;④合法性流产和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应用 ,为出

生性别比的提高创造了必要的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与 B超的普及在

时间和地域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如果如西方某些国家一样反对流产 ,那么 ,胎儿的性别鉴

定就成为毫无意义的活动 。如果没有 B超的发明或羊膜穿腔和绒毛抽取技术的出现 ,那人们

只有在婴儿生下来之后才能知道其性别的状况 ,这也就不会太多地出现人为抬升婴儿性别比

比值的现象。那么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社会现象的充要条件呢?

①、②、③三个必要条件的合力作用 ,必然产生前文所述的微观层面 ———家庭对男孩的需

求与宏观社会层面———政府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数量严格限定的矛盾。这一矛盾与必要条件

④就构成了性别比攀升的充要条件 。在这个条件具备的地方 ,婴儿性别比就必然地要上升 。

当然 ,也有人通过饮食安排 、通过对性生活的严格操作来达到对受孕胎儿的性别控制 ,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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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也可归入条件④之中 。

在以上所述的诸多因素中 ,生育文化和妇女社会地位这两者 ,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合法性人工流产有法规的根据;B超的发明和使用是不可逆转的医学技术进步;家族主义对男

性人口的偏爱也有着经济利益的支撑。在这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数量

的严格控制便成为出生性别比上升的直接社会动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我才说:新的人口控

制的政策带来了新的人口问题 ,不独中国 ,印度也一样 。而大陆的少数民族 ,由于政府计生政

策的适度从宽 ,其人口出生性别比就基本维持在常态上 。

对于韩国与台湾省来说 ,情况比较特殊。这两个人口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 ,之所

以也出现出生性别比攀升的问题 ,其原因在于市场对新增人口的限制。因为婴幼儿托养成本

的急剧提高 ,使得家庭人口再生产的费用大大增加 ,人们不得不生育更少的孩子 。这实际是借

助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人口再生产进行的强有力调节。所以 ,这种调节与中国大陆对人

口的政策调控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故而 ,其也满足于必要条件②的要求 。

第四 ,统计失真是假象 ,现实失衡最要紧 。

并不是所有的育龄妇女都会借助于 B 超进行选择性流产的 。在广大中西部地区 ,在农

村 ,人们的生男需求 ,大多借助于求神拜佛 、祭祀许愿 、祷告祖先等迷信方式来进行。在现代城

市社会 ,迷信是不存在的 。但在农村人的传统思维取向里 ,超自然力和现实存在的其它规范设

施一样 ,牢牢禁锢着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再加上最近一些年来宗教复兴运动的弥漫 ,人们对

神仙与上帝之间超自然力的顶礼膜拜 ,更是信奉有加。如此一来 ,第一胎生不了男孩 ,就求助

于神的“帮助” ,生第二胎 。第二胎生不了男婴 ,就请佛的“法力” ,生第三胎。一直到生下了男

婴 ,才作了结。

这种情况并不会造成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抬升 。但为了应付政府的检查 ,家庭以至于家族

联合起来 ,在亲戚或兄弟姐妹家暂时寄养出生的女婴 ,以逃避处罚。因为他们长期不报女婴的

户口 ,就造成了统计数字的失真 。我把由于女婴户口的漏报或瞒报所造成的统计数字的失调

称作统计失真 ,这种失真现象会随婴幼儿年龄的增长而调整过来 。而把由于胎儿的选择性流

产所造成的出生性别比失调称作现实失衡 ,这种失衡会酿成非常严重的两性性比差异 。一般

来说 ,城市和镇子里的失调人多为现实失衡。因为在这些地方 ,人口密度比较大 ,户口管理比

较严 ,婴儿在医院里分娩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复杂 ,要想瞒报户口和漏报户口 ,就得承担很

大的风险 。而在农村 ,人们对无儿户的同情 、同一种姓和家族势力的强大凝聚力以及人口密度

的相对稀疏 ,漏报户口和瞒报户口的可能性极大(当然也不能排除选择性流产和少量溺杀女婴

的特例)。仔细考察 1994 年全国市 、镇和县 5—9 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就可以发现 , 市为

110.44 ,镇为 113.09 ,县为 109.83(参见表 6)。县明显低于市 、镇 。这大约是农村中的女性儿

童已到入学年龄 ,不得不报户口的缘故吧———这就矫正了统计失真的假象 。

这种统计失真的状况还可以从农村人口的流动特点上反映出来 。1996 年 7—8月间 ,我

受民政部《乡镇论坛》杂志社的支助 ,参加“百名博士百村行”活动 ,专程赴甘肃农村调查 ,发现

当地农村的很多小夫妻举家他往 ,或投奔亲友 ,或外出打工。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挣钱 ,而是

躲避计划生育。他们已生了两个女儿或一个女儿 ,既不愿交罚款 ,又怕被结扎。这些人占流动

人口的 30%左右。后来 ,我专门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特点 ,又发现现在的城市外来人口中 ,夫

妇携女式家庭流动已成规模。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杨子慧同志的研究(1996),也证实

了这一点。杨文认为 , 现在:家庭式流动人口中的已婚育龄妇女占 15 岁以上女性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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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 %,比户籍人口高出 14.6 个百分点;特别是 34 岁以下生育旺盛期的已婚妇女高达

78.6 %,比户籍人口高出 12.4个百分点 。据 1%人口抽样调查计算 ,家庭式流动人口的出生

率高达 44.6 %。另据陈剑的研究(1997),湖南省 1996年上半年共有流动人口 600多万 ,其中

已婚育龄妇女就达 200多万。该省上半年流动人口的计划外生育已占全省上半年计划外生育

的 70%以上 。大约“超生游击队”的电视小品 ,可以更为形象地反映这一社会现象吧。因为 ,

毕竟 ,现今城市管理规范尚未波及的边缘地带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生育空间 ,使其

能通过超生来达到生男的目的 。

正因为有统计失真现象的存在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高涨才可以在 5 —9岁人口性别比

上缓减下来 ,但如果据此否认现实失衡现象的存在 ,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市和镇的出生性别比也属于统计失真的话 ,那么 ,从市和镇的儿童性别比在年复一年的增

加就可知道 ,现实失衡的烈度也在加剧 。全国镇 1994年 0—4岁 、5—9岁 、10—14岁人口性别

比的平均值分别为 125.00 、113.00 、111.13。全国市 1994年 0—4岁 、5—9岁 、10—14岁人口

性别比的平均值分别为 110 、110.44 、107.78 ,这都大大超过了常态(参见表 6)。

第五 ,在出生性别比上 ,对统计失真现象的遏制会导致现实失衡的加剧 。

统计失真现象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计划生育政策不严” 。因为各地政府针对当地的不

同情况 ,对不同身份人员的生育状况都作了严格的规定 。计划内生育指标的颁发和对计划外

生育的严厉处罚 ,使得特别看重人情关系的中国农村村民只有在与政府官员的“磨合”中 ,在数

据上“作文章” ,求得“超生”之既成事实的发生 。因为孩子一生下来 ,就会自然转化为合法的公

民 ,并受到法律的保护 。所以 ,计划生育对人口生产的控制 ,只能在怀胎期间进行。倘使加强

对人口流动的管理 ,在数量上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 ,那么 ,传统生育模式中“以数量求质量”的

方法便会受到遏制。这时 ,偏重于生男取向的人们的生育需求 ,就会自然而然地借助“科学技

术的新发明”来寻求满足 。虽然严格控制出生人口数量的方法的确可以降低总和生育率 ,但出

生性别比却会在胎儿的性别鉴定中刚性上扬 。尤其是在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在那些育

龄妇女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人身上 ,出生性别比的提高会表现得更显著。

就拿浙江来说(该省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出生性别比为 117.14),1989年在浙西南

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是以家族或家庭工业为主的私营经济兴盛地区 ,人口出生性别比往往

出奇之高 ,其中最高的温州是 143.46 ,台州是 128.12 ,金华是 120.82 ,而尤以温州所辖的区 、

县为最大 ,像前文提及的永嘉县 ,其年出生性别比为 166.27 ,是世所罕见的特例(这也可以作

为家族主义可促进出生性别比上升的一个特殊证明)。

由于 1990年的普查了解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温州从查处统计失真入手 ,开始“挤水

分 、上台阶” ,使大多数区 、乡的出生漏报率有所下降。其所属的瑞安市 ,1989年出生性别比为

147.23。经认真调查与研究 ,他们使女婴漏报从 80 年代的 20.03%下降到 90 年代前期的

13%。但统计失真的遏制却加剧了现实失衡的烈度 。1991 、1992 、1993 、1994 年 ,瑞安市人工

流产胎儿的性别比分别为 61.52 ,82.75 ,68.35 , 56.03。呈逐年下降的态势 。这意味着人为地

流产掉了很多很多的女性胎儿 。1992年 82.75的高比值的出现 ,是由于当时该县没收了一台

B超机 ,处罚了 5名 B超操作人员的缘故。而第二年 ———1993年 ,当 B 超机转入地下营业 ,更

为隐蔽地操作时 ,流产胎儿的性别比就开始回落 。① 这就秘密形成怀孕———胎儿性别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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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产出婴儿 ,或者怀孕———胎儿性别鉴定 ———女———人工流产———再次怀孕的生育

流程 。怪不得经济较为发达的温州市的出生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呢 !

推而广之可知 ,在 B超检验胎儿性别比这一方法广为人知的地区 ,在政府对人口生育数

量控制趋紧的情况下 ,人们会普遍地改变求神拜佛以期生男的行为模式 ,而趋向于利用科学技

术的先进成果进行胎儿的性别鉴定;改变多生子女 、漏报户口以期生男的旧有作法 ,而趋向“保

证质量”的应对措施 ,使有计划的家庭人口再生产的目标得以顺利完成。这就会造成整个社会

人口性别比的现实失衡。这才真正是最最严重的人口大问题。

三 、防止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对策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自 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上升 ,既有着深远的社会历史文化渊源 ,又有

着当前的政治经济背景 ,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就给遏制这种社会现象的生发带来

非常严重的困难 。一般来说 ,有“三只手”调配着人口再生产的动向:一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

手 ,它通过政策的制定和法规的约束 ,控制着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现在来看 ,其只控制住了人口

数量的增长);二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它通过抚养儿童所需资本的大小决定着人口再生产

的经济成本;通过儿童所创造的家庭娱乐绩效 、社会文化绩效与成本之差的比较利益制约新生

儿的数量;通过劳务市场的性别偏好引导着家庭的人口性别供给;三是家庭和家族等社会网络

这只半明半暗的手 ,它以家族主义的文化规范和道德机理 ,通过日常的祭祀活动和庆典仪式 ,

通过家庭遗产的继承制度和姓氏继嗣制度 ,安排着家庭人口的性别需求。

在这三只手中 ,依靠市场引导人口再生产偏向于政府的理性安排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

因为:下岗女工的增多 ,加剧了市场对男性的需求;农村养育儿童成本的低廉远远不能限制新

增人口的数量;成年人口创造的绩效又远远大于父母为之支付的成本。而家庭主义所结成的

社会网络 ,却日复一日的复兴 。家庭成员以家庭为核心 ,以宗亲和姻亲的联结为中轴所营造的

社会关系 ———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资源 ,与市场这只手扭结在一起 ,将人力资本转化为经济资

本 、权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尤其在农村),极大地扩大了它活动的领域 ,并对家庭人口的数量和

性别提出偏好需求。所以 ,当前 ,只有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为主 ,以国家和社会对人口数量

和质量及性别的理性需要为原则 ,借助于法规强有力地干预家庭的人口再生产 ,才是当前计生

工作唯一正确的路径依赖 。检讨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结果 ,就会发现 ,政府这只手以往只

注重了对人口数量的控制 。虽然数量的减少本身可以通过市场的机理增强人口的质量 ,但在

性别控制方面 ,却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能够操作的方案 。当前 ,为防止出生性别比上

升 ,我以为以下几点是必须尽快尽力为之的。

第一 ,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给社会所带来的危害作用 ,要大力说明和宣传 ,要教育广大干部

和群众正确认识性别比平衡的作用 。只有认为性别偏好是一种错误的非理性的选择 ,认为它

会给民族和国家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才能在思想上引起重视 ,在行动上加以抑制和阻止 。除

了以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和国家的法律规范人们的生育行为外 ,更重要的是 ,还要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 ,以电影 、电视 、广播等文艺节目倡导正确的生育文化 ,以利于子孙后代的生活和发

展。

第二 ,要在农村大力推行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削弱“养儿防老”的经济基础 。家族主义和

单系继嗣 ,既是中国人延续血脉的一种制度安排 ,也是传统社会代际继替的一种制度要求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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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型的家庭模式替换旧有的家庭结构 ,就得首先动摇支撑其运作的经济基础 。以社会性的

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分化家庭的功能 ,分散老年人口对子女养老角色的期待 。这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削减家庭对男婴的需求 。

第三 ,提倡企业兼并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鼓励私营企业走股份制道路 ,以社会立法和明晰

的产权弱化家族文化在经济活动中的规范作用 ,使家庭更多地分化为一个消费单位而不是功

能概化的生产单位。虽然家庭的这种功能转变要痛苦地经历很长的时间 ,也可能在某种程度

上还会妨碍私有经济的顺利发展 ,但每一制度 ,对社会总有正功能和负功能 ,而不是无可指责

的尽善尽美。尽管家族主义和泛家族主义在东南沿海以及中部地区强有力地推动了个体企业

的发展 ,但它对市场经济的贡献却并不能消除其对生育制度的危害。所以 ,打开集体经济的大

门 ,吸引私有企业的股份 ,在当前以及今后的社会转型中 ,具有非同小可的历史意义 。

第四 ,移风易俗 ,限制敬祖文化对男性的过份夸张和宣传。不管是文艺作品还是民间的节

日庆典 ,都应体现男女平等的新风尚 ,看来起 ,生了男孩大摆宴席是一种仪式 ,但这种仪式的一

次次重复 ,一次次在村落和家族内部对男婴价值的强调 ,却极大地强化了男尊女卑的思想 ,使

妇女因为先天的性别原因而低人一等。现在 ,有很多农村的初婚妇女 ,把能不能尽快为夫君生

一个儿子当作人生的头等大事 。因为生了男孩 ,就可以光宗耀祖 ,就可以顺利完成香火交接的

任务 ,就可以受到家庭和亲友的尊重。倘若生了女婴 ,就会被认为是丧门神 ,是断子绝孙的“罪

人” ,她的家庭地位就自然低人一等 。而从夫居所形成的土地耕作制度———不是在自己出生的

村落拥有一方土地 ,而是在丈夫家庭承包的责任田里分割出另一份责任田的承包制 ,则更强化

了妇女依靠丈夫以维持生计的那种心理感受 。因此 ,我们的社会尚需大力鼓吹:①男方去女方

家落户;②自由选择子女的姓氏或实行双姓制度;③女儿更多地继承父母的遗产 。

第五 ,大力倡导妇女解放运动。这几年来 ,女性在入学就业 、参政议政 、毕业分配等方面 ,

受到很多非正规制度的排挤 ,这会间接地造成人们生育过程的性别偏好。反之 ,只有提高妇女

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 ,激发妇女追求幸福生活和自我解放和良好意愿 ,才能摆脱多生子女或

依靠儿子的思想羁绊 ,才不会因为要延续丈夫家的香火而一次次流产 ,更不会把自己只看作生

儿育女的机器。这是从根本上解决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办法 。

第六 ,延长青年受教育的年限 ,分散未来婚姻市场的压力。在我国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前提

下 ,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劳动人口本身就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所要求的。可从另一方面 ,针对

1985年之后就趋向于性别比失衡的新生儿童特点 ,应适当扩大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 ,分散他

们的结婚时间 ,造成晚婚的社会环境。依照高学历人口中男性压倒多数的现状预计未来 ,如果

在2010年之后 ,各类学校能比现在多容纳 50—100 万的男性在读双学士或研究生人口 ,那就

可以极好地分散本年度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 。

第七 ,禁止任何单位或任何个人以任何手段鉴定胎儿性别。 ①应禁止在书籍和画报中出

现任何内容的“生男生女早知道”的读物 。国家应在出版行业中颁布专项制度 ,规范日益混乱

的文化市场;②禁止使用 B超检测胎儿性别 ,加强对已婚妇女流产工作的管理。对那些丧失

了医德的医务工作人员 ,一经发现 ,要严肃查处;对那些唯利是图的不法分子 ,一经举报 ,就应

“货即没收 ,人即法办” ;③对孕妇实行严格的建卡孕期保健制度 ,如没有特殊原因而人为流产

的 ,5年内不发给生育指标;④坚决打击溺弃婴现象 。虽然这些人为数不多 ,但社会影响十分

恶劣 ,决不能姑息。在婴幼儿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下 ,不采取强有力的人口控制手段是不行的。

第八 ,正视城市和镇子里已经超生的人口 ,使每个婴儿都能享有平等的入学受教育权和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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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1991—1994 年全国 0—14 岁分年龄段的性别比

年　　龄

(岁)

性 别 比(女=100)

1991 1992 1993 1994

0—4 112.31 113.90 113.28 116.30

0 118.33 115.94 115.11 116.30

1 115.17 117.43 118.25 119.43

2 110.20 114.77 114.81 119.58

3 118.99 112.00 112.72 115.18

4 110.68 110.98 108.26 113.07

5—9 108.38 107.81 109.07 110.08

5 106.83 106.52 111.84 113..8

6 109.40 107.89 109.08 107.90

7 108.17 107.04 109.83 110.36

8 110.01 109.33 107.21 107.55

9 107.81 108.57 107.50 109.69

10—14 106.56 106.62 107.84 107.06

10 109.69 108.03 109.66 110.54

11 106.36 107.23 109.05 106.25

12 107.97 107.42 107.07 106.18

13 105.08 106.25 106.93 107.52

14 103.42 104.07 106.36 104.86

　　资料来源:1992 , 1993 , 1994 , 1995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全国分年龄段性别比部分。

口登记权 ,不能因为父母的原因而殃及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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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全国市 、县 、镇 0—14 岁分年龄段的性别比(1991—1994)

年　　龄

(岁)

市 的 性 别 比(女=100)

1991 1992 1993 1994

0—4 109.12 110.77 108.53 110
0 109.31 110.32 105.08 114.52
1 109.14 114.02 113.21 114.56
2 110.64 115.00 109.39 109.84
3 104.62 109.17 111.49 105.99
4 111.90 106.85 104.77 106.53

5—9 110.22 107.17 109.00 110.44
5 107.66 108.63 108.70 113.43
6 111.66 108.20 108.74 108.24
7 112.17 101.86 114.22 108.75
8 110.47 108.66 109.17 115.37
9 109.65 107.64 104.21 106.26

10—14 108.02 107.46 108.05 107.78
10 114.69 105.40 108.67 120.36
11 109.83 114.81 109.22 103.85
12 104.91 109.71 109.71 102.77
13 101.05 105.40 106.64 112.56
14 109.97 102.46 105.47 102.13

年　　龄

(岁)

市 县 的 性 别 比(女=100)

1991 1992 1993 1994

0—4 112.93 114.61 114.16 116.91
0 119.75 117.58 117.47 116.15
1 116.29 117.88 119.86 119.36
2 110.61 114.50 115.27 120.32
3 110.13 112.69 112.26 116.88
4 109.99 112.14 109.38 113.77

5—9 107.96 108.02 108.89 109.83
5 107.01 106.05 112.62 113.74
6 107.98 108.06 108.79 107.25
7 107.86 107.96 108.08 110.18
8 10.9.72 109.49 106.28 107.39
9 107.50 109.11 108.39 110.47

10—14 106.25 106.44 107.53 106.65
10 108.82 108.31 110.22 109.07
11 108.82 108.31 110.22 109.07
12 107.86 107.33 106.28 105.88
13 105.63 106.07 106.57 106.15
14 102.21 104.91 106.32 105.18

年　　龄

(岁)

市 镇 的 性 别 比(女=100)

1991 1992 1993 1994

0—4 111.50 113.37 115.81 125.00
0 119.52 110.96 117.10 124.33
1 114.75 122.00 114.73 135.40
2 104.38 118.62 123.87 140.00
3 104.88 111.45 122.07 113.04
4 116.86 108.53 104.91 119.02

5—9 109.45 107.34 112.93 113.09
5 103.04 106.35 111.91 107.79
6 122.29 103.97 113.71 117.14
7 103.71 113.31 118.01 117.56
8 112.40 109.48 113.27 115.38
9 107.38 104.46 107.38 106.86

10—14 107.26 106.27 110.51 111.13
10 109.67 114.94 106.80 107.60
11 98.63 106.04 116.95 103.41
12 115.84 100.28 107.98 121.73
13 107.07 112.43 111.78 114.41
14 104.60 97.06 109.06 107.91

　　资料来源:1992 、1993 、1994 、1995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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